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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纽泰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江苏纽

泰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泰格”或“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人，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纽泰格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8 号），公司由主承销商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00 万股，发行价为

每股人民币 20.28 元，共计募集资金 40,56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5,300.00万元(本次合计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用 5,620.00万元，以前年度已支付

不含税保荐费人民币 32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35,260.00万元，已由主承销

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年 2月 1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另减除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等与发行权

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972.57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1,967.4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56号）。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纽泰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74号）

批准，公司于 2023年 6月 2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3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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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张面值 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5,000.00万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380

万元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金额为 34,620万元，已由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3年 7月 3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审计及验

资费、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212.03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4,407.97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

〔2023〕340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江苏迈尔汽车铝铸零部件新产
品开发生产项目

13,153.34 13,153.34 11,474.66

2
江苏迈尔年加工 4,000 万套汽
车零部件生产项目

15,899.59 9,399.59 9,488.82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3,000.00 3,000.00

4
江苏迈尔年产 1,000 套模具生
产项目

1,500.00 1,500.00 1,396.61

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920.00 1,920.00 1,920.00

6 滤清器机加工产线建设项目 5,139.10 3,080.00 3,132.64

合计 40,612.03 32,052.93 30,412.73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1
高精密汽车铝制零部件生
产线项目

26,202.70 26,202.70 16,804.04

2 模具车间改造升级项目 4,577.36 4,577.36 3,110.98

3 补充流动资金 3,627.91 3,627.91 3,627.91

合计 36,564.98 34,407.97 19,915.02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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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

况下，决定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调整后）

1 高精密汽车铝制零部件生产线项目 2026年 6月 30日 2027年 6月 30日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关于“高精密汽车铝制零部件生产线项目”延期，是受市场环境变化以及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等多重因素影响，项目的整体进度放缓，项目实施周期变长。

具体原因如下：

1、公司 2025年度预算营业收入 11.76亿元，实际实现营业收入 10.73亿元，

较预算少 8.76%。根据公司预算营业收入达成进度，公司为有效控制资金支出

风险，对非紧急资本性开支采取更为审慎的策略，适度放缓高精密汽车铝制零

部件设备的采购节奏。

2、本项目所生产的高精密汽车铝制零部件，对加工精度、尺寸稳定性及表

面质量要求极高，部分核心设备须在恒温恒湿环境中运行，以最大限度减少环

境温度和湿度变化引起的材料热胀冷缩及设备热变形，从而保证产品一致性与

良率。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恒温恒湿车间正在有序改造中，预计到

2026年 6月底前可完成改造。在车间环境达标后，相关高精密设备可有序采购

进场安装调试。

（三）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高精密汽车铝

制零部件生产线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继续实施该

项目。具体论证如下：

1、项目实施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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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2025年度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9.75亿元、10.73亿元，同比

增长约 8%、10%；2024 年度、2025 年度公司获取的客户新项目定点均超过 6

亿元。本项目的继续实施，是为了满足下游客户需求，有利于公司收入规模保

持增长，以及竞争力提升，进而推动公司与下游客户更加全面和深度的合作。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于 2025年 9月联合印发的《汽车行业稳增长

工作方案（2025-2026）》，2025年，力争实现全年汽车销量 3230万辆左右，同

比增长约 3%，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 1550万辆左右，同比增长约 20%；2026年，

行业运行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产业规模和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继

续实施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趋势。

虽然公司 2025 年度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较预算少 8.76%，但随着 2024 年

度、2025年度获取的新项目定点陆续转化为客户订单，公司仍有新增产能需求，

预计该等新增订单量可消化本项目继续实施而新增的产能。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本项目相关的采购合同金额合计 2.14亿元，超过

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的 80%。随着公司恒温恒湿车间改造完成，新项目

定点的转化，本项目继续实施具有可行性。

3、预期收益

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业务布局，公司在对项目投资进度进行合理调控

的同时，对项目预期效益进行了再次评估。虽然本项目涉及的原材料成本较本

项目立项时有一定涨幅，但随着项目建成达产、规模效应的体现及产品良率的

提升，本项目仍具有良好的收益预期。

4、重新论证的结论

经过公司重新论证，公司认为继续实施“高精密汽车铝制零部件生产线项

目”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决定继续

实施该项目并延长实施期限。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对募

投项目的实施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监督，确保募投项目的合规、有序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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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

需要。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

的合法、有效。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市场环境变化，以审慎和效益最大化

为原则，把控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

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项目延期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

五、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高精密汽车铝制

零部件生产线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况的期限延长一年，至 2027年 6 月 30

日。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基于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等因素考虑，将“高精密汽车铝制零部件生产线项目”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况的期限延长一年，至 2027年 6月 30日。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

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 和《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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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涉及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保荐人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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